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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独立董事第五次专门委员会会议决议 

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独立董事第五次专

门委员会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，会议于 2024

年 11 月 13 日（星期三）10:00 在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 8 号公司 3 楼 309

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表决方式召开，本次会议应表决独立董事 3 名，实际表

决董事 3 名。本次会议由过半数独立董事推选的独立董事李志华先生主持。会议

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经与董事会认真审议，一致通过以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 

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周期，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

求及财务状况，为优化公司资金结构，降低财务费用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，维

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，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

前提下，本着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，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,000

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，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

不超过 12 个月，使用期限到期前公司将及时、足额将资金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

专用账户。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，若相关募投项目实施进度超

过目前的预计进度，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将该部分资金及时归还

至募集资金专户，以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。 

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

公司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等相关规定。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

充流动资金之行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，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

划的正常进行，仅限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，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

安排用于新股配售、申购，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、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，

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。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

币 5,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，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

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，并且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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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1 月 13 日 

 

 

 

 

 


